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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關於控股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增持本公司股份

本公告由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兗州煤業＂或“本公司＂）

自願作出。

2018年 7月10日，本公司接到控股股東兗礦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兗

礦集團＂）通知，兗礦集團通過其香港全資子公司兗礦集團(香港)有限公司

（以下簡稱“兗礦香港公司＂）於即日增持了本公司部分H股股份。現將有關情

況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增持情況

2018年 7月10日，兗礦香港公司通過場外交易方式完成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
共計97,989,000股，約占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1.99%。本次增持前，兗礦集團
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,267,169,423股，約占本公司已發行總股本的46.16%；兗
礦香港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180,000,000股，約占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
3.66%。

本次增持前，兗礦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約占本公司已
發 行 總 股 本 的 49.82% 。 本 次增持後，兗礦集團持有本公司 A股股份
2,267,169,423股，約占本公司已發行總股本的46.16%；兗礦香港公司持有本公
司H股股份277,989,000股，約占本公司已發行總股本的5.66%。本次增持後，兗
礦集團及其一致行 動人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約占本公司已發行 總股本的
51.81%。

二、後續增持計畫

兗礦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在未來12個月內（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）暫無進

一步增持計畫。



三、本次增持行為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上市監管規則。

四、兗礦集團及其一致行動人承諾：除兗礦集團已獲批發行的可交換公司

債券事項可能影響兗礦集團在上市公司持股比例的情形外，在本次增持實施完畢

公告前及法定期限內不主動減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

五、本公司將根據證券監管規定的要求，繼續關注兗礦集團及其一致行動

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關情況，及時履行資訊披露義務。

承董事會命
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李希勇

中國山東省鄒城市

2018年 7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李希勇先生、李偉先生、吳向前先生、吳玉祥
先生、郭德春先生、趙青春先生及郭軍先生，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
孔祥國先生、蔡昌先生、潘昭國先生及戚安邦先生。


